
民电〔2019〕136 号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两节”期间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2020 年元旦、春节将至，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有关部署要求，切实做好养老机构“两节”期

间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确保广大

老年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落实领导责任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期，受北方冬季取暖因素

和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养老机构安全事故易发

多发。各地要切实加强“两节”期间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的组织领

导，严格落实主管部门监管责任，通过会议、培训、电话随访、

书面告知等方式提醒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基层民政部门负责同志年底前至少带队到养老机构检查一次

安全工作，实地查看各项安全管理规定落实情况，严防各类安全

事故，确保“两节”期间平稳有序。

二、加强排查宣教，确保消防安全



各地民政部门要联合消防救援机构认真开展养老机构节前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重点排查是否存在电气线路老化、

存放易燃易爆物、堵塞消防通道、建筑材料防火等级不达标、电

动车违规在室内或楼内公共区域停放充电等方面消防安全隐患，

一经发现立即整改。要组织动员全国养老机构开展“六个一”活

动，即开展一次隐患自查，举办一次安全培训，组织一次应急演

练，清洗一次油烟道，维护一次消防设备设施，检查一次电气和

燃气线路设施，确保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养老机构要落实“三自

两公开一承诺”要求。即自主评估风险、自主检查安全、自主整

改隐患；向社会公开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承诺本场所不存

在突出风险或者已落实防范措施。要落实《民政部彩票公益金老

年人福利项目 2020 年度资金使用管理指引》（民办函〔2019〕1

35 号）要求，将民办养老机构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消防安全隐患

治理纳入项目资金的优先集中使用范围，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

引导养老服务机构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消防设施

设备，针对重大火灾隐患进行整改。

三、落实制度规范，保证食品安全

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 721 号）要求，严格落实养老机构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标准，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保证食品安全。养老机

构的食堂应当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严格执行原料控制、餐具饮具

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制度，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养老机构



从外部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供餐单

位订购，并按照要求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验。

四、加强应急值守，防范意外事故

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

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畅通信息渠道，一旦发生事故或者紧急情

况，要立即报告并启动预案，及时有效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养老机构要坚持值班值勤及定时查房制度，实行 24 小时值班，并

加强夜间巡查，一旦发生意外，确保能在第一时间有效处理。在

值班巡查中，要密切关注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状态，加强与入住老

人的思想沟通、情感交流，对情绪异常的老年人，要重点做好精

神慰藉和心理疏导。入住老年人患精神疾病、传染疾病的，要及

时转送医疗治疗。加强冬季供暖保障，防止煤气、煤烟中毒和冻

伤、冻死事故，确保老年人安全过冬。加强日常巡查和护理，防

止老年人因护理不到位，发生跌伤、走失等事故。

五、强化宣传引导，预防消费欺诈

各级民政部门要督促指导养老机构做好违规销售保健品和非

法集资欺诈的风险预警和防控，严禁在养老机构违规销售保健品，

严禁养老机构向入住老年人非法集资，坚决杜绝养老机构为外部

单位和人员销售保健品或非法集资虚假宣传提供场地或其他协

助。要广泛宣传民政部、银保监会、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

于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欺诈销售“保健品”的风险提示》，

帮助广大老年人和家属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和传销，主动举报相关线索，防止利益受损。

六、开展专项行动，继续狠抓整治



各地要持之以恒抓好 2019 年养老院安全问题专项整治扫尾

工作，还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地方，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使

命感和责任心，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持续抓好整治工作。年底前仍

未整治到位的重大风险隐患要作出原因说明，明确责任人和后续

整改措施，确保重大风险隐患最终消除。

儿童福利机构、流浪乞讨救助机构、民政部门管理的精神病

托养机构等安全管理工作，参照对养老机构的要求进行。

民政部办公厅

2019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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